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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依據 

一、110年 05月 26日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42條。 

二、110年 11月 11日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 

三、113年 2月 27日新北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重修及補修學分實施要點。 

貳、實施對象 

    一、學生於修業期限內，各學期未取得學分之科目，已修習者，得申請重修；未修習者，

得申請補修。 

    二、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之部定必修科目，均應修習，因未修習而於前項各學期未取得

學分者，應補修。 

參、實施內容 

一、重修班 

   (一)重修班開課時段 

      1、學期中週一至週五的課餘時間(若配合課後輔導時間，則從第 9節後開始上課) 

 2、例假日 

 3、寒暑假 

       (二)重修班開班科目 

          1、重修學生人數達 15人以上者，由學校開設專門班級提供學生重新修讀。 

  2、重修班每一學分授課節數不得少於六節，且開課期間應達 3星期以上。 

  (三)請假規定 

 1、重修或補修期間，學生曠課及事假之缺課節數達該科目總修習節數三分之一者， 

該科目不予成績評量。 

 2、每學分請假至多一節(公假、喪假、重大傷病等不可抗力因素除外，惟公假需經教

務處同意)。 

  (1)請假節數超過前項規定者，不予成績考查。 

  (2)因不可抗力因素致缺課超過重修教學總節數三分之一者，不予成績考查。學生

得依完成請假證明申請合理比例退費。 

          3.、請假手續於請假隔日起三日內完成(不含假日)，逾期記為無故缺席， 

              無故缺席一次即取消該科重修資格。 

  (四)重修班收費規定：學生收費每人每節課為新臺幣（以下同）四十元。 

二、自學輔導  



(一)重修學生未達前款所定人數者，由教師指定教材，供學生自行修讀，並安排面授指導。 

輔導方式可分為四部份 

1、在家自行修習課業。 

2、於規定指定時間內自行繳交作業給指導老師。 

3、依指導老師規定的時間和老師面談，僅面授指導支給鐘點費。 

1學分:1節(3-1=2節為教師指定教材，供學生修讀等) 

2學分:3節(6-3=3節為教師指定教材，供學生修讀等) 

3學分:5節(9-5=4節為教師指定教材，供學生修讀等) 

4學分:7節(12-7=5節為教師指定教材，供學生修讀等) 

4、需參加夜間自習 9週共 18節或假期自習需 18節。 

(1) 學期間辦理規定 

i. 辦理時間:每學期重修及自學申請截止後二週內開始辦理，夜自習辦理時間為

每週一晚間 6:40至 8:30止。 

 

ii. 自習期間勤惰表現 

 當節遲到 15分鐘以上(A)視同無故缺席。 

 每遲到未逾 15分鐘(B)而累積 3次視同無故缺席 1次。 

 自習期間趴睡、行為表現不佳，經指導老師勸止仍無改善者視同無故

缺席 1次。 

 無故缺席 1次即取消一科自學資格。 

(2) 寒暑假期間，留校自習時數為 18小時，並依教務處公告實施時間(高三於 7月

底前)完成，學生需自行評估是否能於公告實施期間完成所需自習時數。 

      (二)自學輔導時數 

          1、屬重修者，每一學分不得少於三節。 

     2、屬補修者，每一學分不得少於六節，且開課期間應達 3星期以上。 

 (三)請假規定：  

          1、夜間自習請假次數累計 2次，取消一科自學資格。公假、喪假、重大傷病等不可 

             抗力因素除外，惟公假需經教務處同意。 

   2、前項請假累計不得超過學期間應到總次數三分之一，經查不符規定者，不予成績   

        評量。 

     3、請假手續於請假隔日起三日內完成(不含假日)，逾期即不准假，視同無故缺席。 

 (四)已開設專班重修之科目，除有特殊情形並經學校核准外，不得申請自學輔導。 

 (五)自學班收費規定：每學分 240元。 

 

  三、重修班及自學輔導申請 

 (一)申請時間： 

1. 學期初:實驗研究組公佈開班班別後，於規定時間內受理申請。 

2. 學期末:寒暑假於補考成績公布後開放學生申請。未開重修班之科目由學生找授課

教師簽名申請，惟同一年段、科目之授課教師需為同一人(依學生繳回之申請表

後，酌請領召協調開課教師)。 

 (二)當學期有開設重修班之科目不得申請自學輔導，若申請人數不足開班，有填寫重修申     

請書者才能轉為自學輔導，若無填寫申請書者，需等到下學年始可重新申請。 

 (三)因前五學期不及格科目皆已提供多次申請機會，故應屆畢業生於畢業後重修僅允許提

出高三下不及格科目之申請。 



 (四)延修生依據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42條規定，修業年限有下列情形者，可於期限內遵照本

辦法提出重修申請及遵循相關規定(須先向註冊組提交延修申請表): 

1、學生未在修業年限內修畢應修課程者，至多二年。 

2、身心障礙學生因身心狀況及學習需要，至多四年。 

3、學生因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至多四年。 

 (五)顧及學生學習負擔及成效 

     1、每學期重修、自學學分數總計上限為 12學分。 

   2、暑假重修、自學學分數總計上限為 16學分。 

   3、寒假重修、自學學分數總計上限為 9學分。 

四、成績登錄：重修、補修後之科目成績登錄，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重修 

     1、達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八條第一項各款及格基準者，依各款所定及格

基準分數登錄。 

     2、未達及格基準者，就重修前後成績，擇優登錄。 

     3、重修後成績及格之科目，該學年度各學期均授予學分。 

(二) 補修：依實得成績登錄。 

(三) 請假時數超過規定時數或次數：以原成績登錄，不授予學分。 

 五、學生管理與輔導：重修、自學學生之德行評量，由學校依其修課情形並參酌一般學生之

評量規定辦理。 

肆、重修經費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重修費及補修經費應納入年度預算編列。 

二、教師面授指導及教學鐘點費應依教師實際授課時數核實支付 

 (一)於上課期間開課者，依公立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高級中等學校之

支給數額辦理。 

  (二)於課後或寒暑假期間開課者，每節支給 550元，並以收支平衡為原則。 

三、重修及補修之學分費 

    (一)支付教師鐘點費、教材、講義及行政費用；如不敷使用應優先支付教師鐘點費。 

  (二)教材、講義及行政費用之支出，不得逾其重修學分費收費總額百分之三十。 

四、重修或補修課程如有實習（驗）者，得酌收實習（驗）費或材料費。但每人每學分收費， 

以二百元為限。 

  五、學生已享雜費優待補助者，其重修學分不再補助。 

伍、本辦法提經高中部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討論，陳請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